
四川川消消防车辆制造有限公司  投标文件 

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 

 

注：1、根据《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》财库〔2014〕68

号，监狱企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时，应当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、戒毒管理局（含新

疆生产建设兵团）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。 

 

 

说明：我公司不属于监狱企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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